
由轄區衛生所、員警、里幹事到場1 

民眾出現精神狀態表現異常 精神狀態無異常 

依「本市違反居家檢疫/隔
離送集中檢疫所標準作業流

程」辦理 

註： 
1. 現場需著個人防護裝備(醫療用外科口罩、隔離衣、手套、護目鏡等)避免直接

接觸。 
2. 本市8家專責醫院：民生醫院、旗山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、國軍高雄總醫院

左營分院、高雄榮民總醫院、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、義大醫院、高
雄長庚醫院。 

3. 依個案就醫史或地理位置就近收治。 

由警消評估 

研判其行為是否達到「警察
職權行使法」第19條及20

條進行即時強制。 

疫調支援中心聯繫具24小時
精神醫療專責醫院2，並撥
打119載送至醫院3收治負壓
隔離病房，照會精神科或身
心科，進一步診斷治療評估。 

進行新冠肺炎一次性採檢 

陰性 陽性 

依確診個案處置 
由精神科醫師評估
是否繼續收治住院 

高雄市居家隔離/檢疫民眾不願配合檢疫之緊急處置作業流程 
訂定日期：109.09.16 
修訂日期：109.09.29 
修訂日期：109.10.13 

否 

接獲民眾不配合居家隔離/檢疫 


